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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暑假生活注意事項暨開學註冊家長通知書 

各位敬愛的家長您好：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暑假自 111年 7月 1日起至 8月 29日。懇請您督促貴子弟遵守假期須知，正常生活起居，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加

強溫習課業，幫助父母做家事，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保健身心，期過一個平安、充實、健康、快樂的假期。 
 
謹此敬祝萬事如意 

校長賴正宗敬上 111.06.24 

【暑假重要行事曆】 

月 日 星期 預定行事項目 

6 30 四 第三次段考暨休業式(暑假及開學註冊注意事項放置學校網頁，網址-http://www.xcms.tyc.edu.tw/)。 

8 14 日 暑假輔導(舊生收假，校車:楊梅火車站-19：00、19：30) 

8 15 一 暑假輔導第一週開始(新生報到)(8/15-8/29)(暫定)。 

8 19 五 暑假輔導，16:10放學 

8 21 日 暑假輔導(收假，校車:楊梅火車站-19：00、19：30) 

8 26 五 暑假輔導，16:10放學 

8 29 一 

1. 開學註冊日,請家長早上帶貴子弟前往原校註冊,並於上午 11:00時前收假返回本校分校。 

2. 註冊通知單預計於 8月初公告於秀才分校首頁，可至分校網站首頁下載。 

3. 發車時間(小巴(1台)9：30於復興區羅浮高中發車(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 3鄰 18號) 

         大巴(2台)10：30於楊梅火車站發車)                        

8 30 二 正式上課(11:00),開學典禮(13:10)。 

 

訓導組的關心: 

1. 暑假輔導時間(暫定) 

第一階段：8/15(一)至 8/29(一)，計 11天。每日打掃時間為 7：45－8：00。 

2. 參加銷過勞動服務的同學，請向各處室申請。 

3. 暑假期間生活作息要正常，每天動向ㄧ定要向家長報告，並慎交朋友，來路不明物勿吸食。 

4. 暑假期間請同學勿在頭髮上做太多花費及打扮，開學後仍依服儀規定為原則檢查。 

5. 鼓勵同學持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以增進身心健全發展，避免意外事件發生。 

6. 注意網路與通訊平台使用禮儀及法律規範，勿不當留言，不隨意與網友見面，不隨意買賣交易遊戲帳號。 

7. 勿出入逗留特殊場所（例：網咖、KTV、PUB等），避免衍生偏差行為及發生被害事件。各縣市警察局及校外會將加強上述場所察查
取締，以維護同學身心健康。 

8. 暑假期間請勿到危險或無救生員之水域戲水，如海灘、池塘等。 

9. 暑假期間，使用瓦斯注意通風，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10. 暑假期間新冠肺炎還在流行中，請務必待在家中確保自身的安全與家人的健康。若發現家中有人確診務必告知學校。 

11. 外出全家旅遊時，需注意交通安全，並禁止無照騎乘機車，以確保自身生命安全。 

12. 若遇任何重大事件，務必向家長報告，必要時打電話告訴導師及學校，以協同處理。 

     （03-4756261轉 310訓導組或 610輔導組）。 

教務組的叮嚀: 

1. 學期補考名單、補考題庫及範圍，將於 9/01（四）通知各班導師，補考時程於開學後將另行公告。 

2. 請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份的同學於開學註冊當日繳交區公所核發之 111年度證明。 

3. 為辦理升學事宜，請九年級學生繳交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正本各一份，並利用假期辦理學生身分證。 

4. 8/29（一）開學註冊日請家長帶學生攜帶註冊通知單返回原籍學校完成註冊程序後，返回秀才分校上課。 

總務組的要求: 

1. 暑假期間除暑輔所使用教室外，其餘教室一律門窗水電關閉並鎖上，以維護教室物品不遭破壞。 

2. 暑假輔導使用教室完畢後，將教室打掃乾淨、垃圾清運完畢、課桌椅恢復原狀、門窗水電關閉並鎖上。 

輔導組的關懷: 

1. 平時多關心子女交友情形及在家中網路使用狀況，安排閱讀課外知識，期望能擁有充實、安全及豐富的暑假生活。 

2. 請家長協助子女規劃暑假生活，共同參與成長，促進親子情感，營造溫馨和諧的家庭生活。 

 

(請沿線割下由班長收齊交各班導師存查，未交回者依校規處分) 
 

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暑假生活注意事項暨家長聯繫通知回條 

親愛的家長，您好! 
秀才分校為使同學在寒假期間平安、進步，勞煩家長協助共同督促學生遵守相關規定，並請於詳閱後親自簽名，撕下回條後，叮嚀貴子弟 
於 111年 8月 29日（一）攜返學校繳回。 
 
耑此並頌闔家平安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秀才分校訓導組啟 111/6/24 

 


